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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9

年12月6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739号文的注册，进行募集。

2、本基金为契约型、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本公司。

4、本基金自2020年6月3日起至2020年9月2日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5、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可达到或者超

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6、本基金通过直销中心公开发售，详见本公告正文。

7、在发售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销售机构外，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在基金管理

人网站公示。 请留意近期本公司网站公示的基金销售机构名录、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公

告，或拨打本公司及各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8、认购最低限额：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认购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单笔10,000元（含认购费）。

9、投资者欲购买本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

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

10、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接受了认

购申请，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投资者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

各销售网点查询最终成交确认情况和认购的份额。 投资者在份额发售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

份额，已经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得撤销。

1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份额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20年5月29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信息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和本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上的《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12、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 投

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并了解本基金份额发售的相关事宜。

1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8-088-088（免长途话费）或各销售机构

咨询电话了解认购事宜。

14、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认购

款项在基金合同生效前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以注

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15、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依法对本基金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

16、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根据所

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因整体

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

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

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具体风险烦请查阅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的“风险揭示”章节的具体内容。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但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

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谨慎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

本基金以人民币1.00元初始面值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

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

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17、本公司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一、 本次份额发售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简称和代码

基金简称：安信永顺一年定开债券

基金代码：009605

（三）基金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四）基金发起资金来源

本基金发起资金来源于基金管理人或其股东的固有资金。 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本基金的

总额不少于1000万元。本基金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3年（发起资金

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包括该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

括该日）至一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包括该日）之间的期间，若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日或

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第一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日起（包括该日）至一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包括该日）之间的期间。 第二个封闭期为自

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一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包括该日）之间的

期间，以此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

回业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为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5个工

作日并且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期前在指定媒介上予以公

告。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本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

或赎回，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开放期相应顺延，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

届时的公告为准。

（六）基金存续期

不定期

（七）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八）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

金的其他投资人。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

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九）销售机构

本基金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发售。

本公司直销中心具体地点和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第六部分。

（十）基金份额发售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份额发售时间自2020年6月3日起至2020年9月2日止。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认购的情况适当延长发售时间，但最长不超过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的3个月。 基金管理人也可根据认购和市场情况提前结束发售。

本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或提前结束募集，若本基金符合基金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基金

管理人将在规定时间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验资报告及基金备案材料。 中国证监会将于收到前述材料后予以书面确认。 自中国证

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

若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仍未达到法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将承担因募

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并将所募集的资金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30天内退还给基金认购人。

二、认购方式及相关规定

（一）认购方式

本基金认购采取金额认购的方式。

（二）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人民币1.00元

（三）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认购费用在认购时收取，具体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M

（

含认购费用

）

认购费率

（

%

）

M＜100

万元

0.60%

100

万元

≤M＜500

万元

0.40%

500

万元

≤M＜1000

万元

0.20%

M≥1000

万元

1000

元

/

笔

募集期内投资者多次认购的，认购费用须按每笔认购金额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算。

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

发生的各项费用。

（四）认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为：

（1）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计算公式为：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期间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2）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期间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2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

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某投资人投资30万元认购本基金，假设其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30元，其

对应的认购费率为0.60%，则其可得到的基金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300,000/（1+0.60%）＝298,210.74元

认购费用＝300,000－298,210.74＝1,789.26元

认购份额＝（298,210.74+30）/1.00＝298,240.74份

即投资人投资30万元认购本基金，假设其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30元，则其

可得到基金份额298,240.74份。

例： 若投资人投资1000万元认购本基金， 假设其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550

元，其对应的认购费用为1000元，则其可得到的认购份额为：

认购费用＝1000.00元

净认购金额＝10,000,000－1000.00＝9,999,000.00元

认购份额＝（9,999,000.00+550）/1.00＝9,999,550.00份

即：投资人投资1000万元认购本基金，假设其认购资金的利息为550元，则其可得到9,999,

550.00份基金份额。

（五）基金的认购限制

1、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进行认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首次认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0,000元（含认购费）；

2、募集期内，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金额不设上限。

三、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本公司直销中心受理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程序

本公司直销中心受理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

1、开户和认购的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00一17: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营业）。

2、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账户和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时须提交的材料：

（1）填写合格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非法人单位则为负责人）签章的《开放式基金

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非法定代表人申请时提交）；

（6）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加盖单位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7）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8）预留印鉴卡；

（9）指定银行账户信息（开户银行、开户行名称、银行账号）及账户证明文件复印件/银

行开户确认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10）如需采用远程服务办理业务，还需签订《传真委托服务协议》；

（11）填妥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和《风险提示函》各一份。

注：其中指定银行账户是指投资者开户时预留的作为赎回、分红、退款的结算账户，银行

账户名称必须同投资者基金账户的户名一致。

3、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须提交填妥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并加盖预

留交易印鉴，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经其签字复印件。

注：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业务前，需进行风险承受力能力的测评。

（1）认购资金的划拨

电汇或支票（其中支票方式只限深圳地区客户）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

司指定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民生

银行、中国银行开立的直销专户：

1)中国建设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420� 1501� 1000� 5253� 1785

2）中国工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喜年支行

银行账号：4000� 0324� 2920� 0777� 678

3）中国农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凤凰支行

银行账号：4103� 3100� 0400� 0662� 8

4）招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新世界支行

银行账号：7559� 1872� 1710� 402

5）中信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银行账号：8110� 3014� 1320� 0268� 711

6）交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交通银行红荔支行

银行账号：443899991010006933132

7）民生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民生银行科苑支行

银行账号：630801292

8）中国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全称：中国银行深圳公园大地支行

银行账号：7588� 6951� 0704

（2）认购申请当日下午17：00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全额到本公司指定直销专户，

则认购以实际到账金额提交。

4、注意事项：

（1）基金份额发售期结束，以下情况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1）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2）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3）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2）投资者T日提交开户申请后，可于T+2日到本公司直销中心查询确认结果，或通过本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3）投资者T日提交认购申请后，可于T+2日到本公司直销中心查询认购接受结果，或通

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4）办理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投资者应在汇款附言/用途/摘要/备注栏正确填写直销交易账号，并预留有效的联系

方式，便于发生资金异常时及时通知。

2） 投资者应在每次使用预留账户汇款后于汇款当日17点前将汇款单传真至本公司直销

中心（0755-82509920），并电话确认（0755-82509820）。

四、清算与交割

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投资者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专用账户，任何人不得动用。 有效认

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归投资者所有，在本基金认购结束后，折算为基金份

额计入投资者的账户，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本基金权益登记由注册登记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

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1、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或基金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募集的，具备下列条件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按照规定办理验资和基金备案手续：

（1）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本基金的总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

（2）发起资金提供方承诺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少于3年。

2、基金管理人将自募集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在收到验

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验资报告，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予以公告。

4、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则本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

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息。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5、基金合同生效之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包括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六、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层

法定代表人：刘入领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6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监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895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625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永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成立时间：1996年2月7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2004］101号

组织形式：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28,365,585,227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010-58560666

联系人：罗菲菲

（三）直销机构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25层

联系人：江程

联系电话：0755－82509820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8-088

传真：0755－82509920

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

发售期间，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088-088（免长途话费）进行募

集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四）注册登记机构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内容同上。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陈颖华

经办律师：黎明、陈颖华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电话：010-58153000、0755-25028288

传真：010-85188298、0755-25026188

签章注册会计师：吴翠蓉、高鹤

联系人：吴翠蓉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0

年5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88-088）咨

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

决定。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安信永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基金管理人：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68�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2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1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4499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5。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名， 代表股份239,396,71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5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225,258,6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3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14,138,1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19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220,11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2%；反对176,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3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919,

656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02%；反对176,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698%；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186,563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2%；反对210,148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886,

10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9%；反对210,148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21%；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396,31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95,

856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6%；弃权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9,383,511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1,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6%；弃权11,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083,

056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6%；反对1,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99%；弃权11,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霞律师、董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2020-033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海赋国际大厦A座6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951,225,34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7018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晏志勇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徐冬根、栾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李江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丁永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648,348 99.984153 504,400 0.005069 1,072,600 0.010778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312,348 99.980776 840,500 0.008446 1,072,500 0.010778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312,248 99.980775 840,500 0.008446 1,072,600 0.010779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384,073,983 94.300688 621,200 0.006242 566,530,165 5.693070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384,123,283 94.301184 571,900 0.005747 566,530,165 5.693069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赎回2,000万股优先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384,200,383 94.301958 494,800 0.004972 566,530,165 5.693070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50,709,448 99.994816 504,400 0.005069 11,500 0.000115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292,550,284 93.380965 92,135,899 0.925875 566,539,165 5.693160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融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12,058,284 99.606410 39,166,964 0.393589 100 0.0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6,875,708 99.956290 3,275,000 0.032911 1,074,640 0.010799

1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及增信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50,718,448 99.994906 504,400 0.005069 2,500 0.000025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33,240,780 99.819273 17,982,168 0.180703 2,400 0.000024

1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865,242,293 99.135955 85,973,955 0.863953 9,100 0.000092

1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865,242,193 99.135954 85,973,955 0.863953 9,200 0.000093

18、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购买履职责任

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592,248 99.983589 562,900 0.005657 1,070,200 0.010754

1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9,949,731,955 99.984993 1,493,293 0.015006 100 0.0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8,925,803,97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 股

1%-5%

普 通

股股东

307,485,494 35.180780 0 0.000000 566,530,065 64.81922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150,784,513 99.589646 621,200 0.410288 100 0.000066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5,127,710 99.570746 410,000 0.429149 100 0.000105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55,656,803 99.621966 211,200 0.378034 0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58,270,007 44.690897 621,200 0.060580 566,530,165 55.248523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优先股股息派

发方案的议案

458,319,307 44.695705 571,900 0.055772 566,530,165 55.248523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 限 公 司 赎 回

2,000

万

股优先股的议案

458,396,407 44.703223 494,800 0.048253 566,530,165 55.248524

1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及签署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999,773,864 97.498832 25,636,008 2.500046 11,500 0.001122

13

关于聘请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年报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

1,021,071,732 99.575819 3,275,000 0.319381 1,074,640 0.104800

1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2019

年度

薪酬及

2020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939,438,317 91.614856 85,973,955 8.384256 9,100 0.000888

18

关于为中国电力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

议案

1,023,788,272 99.840739 562,900 0.054895 1,070,200 0.104366

19

关于选举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1,023,927,979 99.854363 1,493,293 0.145627 100 0.0000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在对上述议案中的第12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李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